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结题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参照国家与省有关

科技计划管理的规定，为规范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结题工作，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均须在规定完成期限后三个月内

在网上提交结题申请。

第二章 原则

第三条 遵循严谨求实、科学规范、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尊重专家

的工作原则。

第四条 结题主要考核项目组是否完成任务书规定的各项工作，关注

研究工作的创新性，鼓励出高水平研究成果，避免低水平重复工作。

第三章 评议专家

第五条 结题采取同行专家网上评议方式。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

公室建立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结题评议专家库，原则上由近五年

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专家组成。专家库定期进行更新。

第四章 结题材料

第六条 项目组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提炼、总结完成的工作，

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网上提交以下结题材料：

（一）《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结题报告》；

（二）标注“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英文为 Shandong

Provinci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China ）字样的论文、著作



等有关资料；

（三）资助项目决算表。

第七条 项目准予结题后，提供加盖公章的全部纸质材料一式三份。

第五章 结题的基本条件

第八条 项目组完成项目任务书中规定的各项工作，主要工作成果

公开发表或取得专利等知识产权。

第九条 重点项目结题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至少有四篇文章被 SCI、EI、MEDLINE、CSSCI收录；

（二）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六篇以上。

第十条 面上项目结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至少有两篇文章被 SCI、EI、ISTP、MEDLINE 、CSSCI收录；

（二）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四篇以上。

第十一条 青年项目结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至少一篇文章被 SCI、EI、ISTP、MEDLINE、CSSCI收录；

（二）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三篇以上。

第十二条 在本学科领域国内外公认的出版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文

章，可不受上述规定的发表论文数量的限制。

第十三条 联合专项项目结题条件参照面上项目执行。

第十四条 省杰出青年基金结题按照《山东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

管理办法》（暂行）执行。

第六章 结题程序



第十五条 项目组在相关管理网站上下载、填报结题所需材料，经项

目依托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向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

室提交结题申请。办公室认为达到结题基本条件后，委托项目依托单

位组织专家评议。

第十六条 项目依托单位从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结题评议专家

库中选择三名相关领域的专家（其中本单位专家至多一名）独立对结

题报告进行审查，分别给出评议意见并提出评定建议：A（建议优秀）、

B（同意结题）、C（不同意结题）。综合三名专家的意见，给出评定

结论：三名专家均评定为 A方为 A；有两名专家评定 C即为 C；其他

情况为 B。

第十七条 评定为 A的标准：在项目正常执行期内高质量地完成项目

任务书的各项任务，研究成果取得了重要的发现与创新，丰富和拓展

了该学科的理论体系，主要研究论文发表在本学科的 SCI期刊影响因

子分区二区及以上区期刊上或在本领域公认的国际会议上发表。

第十八条 评定为 B的标准：在项目正常执行期内基本完成项目任务

书的各项任务，达到项目结题基本条件。专家评定为 B的项目准予结

题。

第十九条 评定为 C的标准：在项目正常执行期内未完成项目任务书

的任务要求，未达到项目结题基本条件。

第二十条 依托单位对评定为 C的项目须督促项目组按照专家意见

进行修改完善，最短半年后重新组织评议。两次评定为 C的项目可由

项目依托单位向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提交项目中止申请。



第二十一条 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每年集中组织专家对结

题结论为 A的项目进行综合评议，最终从中评定出优秀等级的项目

（优秀的比例不超过当年结题项目总数的 8%），并对评定为优秀的

项目在网上进行为期两周的公示，作为下一省科学基金资助的重要

依据。未被综合评议为优秀的项目结题等级为合格。

第二十二条 对研究有特色的结题项目，或在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办公室组织的检查过程中，发现科学意义较大，应用前景较好，有必

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项目，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依托单位科研管理

部门推荐，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评议后，视情况推

荐给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给予连续资助。

第七章 未按期结题与项目中止

第二十三条 对于不能按期结题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应继续报送《年

度进展报告》，并说明不能按时完成项目计划的原因和延长时间（限

二年以内）。在项目延期执行期内，项目第一、第二负责人不能申请

新项目。

第二十四条 延期超过两年确实无法达到任务书中的预定目标或继

续研究工作已无意义的项目，经项目依托单位同意，可向省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办公室提出项目中止申请。

第二十五条 对延期以及对研究计划执行不力的项目，停止拨发剩余

经费，视情况予以中止并收回原拨的部分或全部经费。

第二十六条 对由于不认真开展研究工作造成项目未按期结题的项

目，其负责人在结题后两年内不能申报新项目。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